附件1
项目采购需求
	参数
	指标
	智能设备高频次自主巡检技术服务

	基本参数
	一、项目服务内容
	项目针对北部湾入海河流重点监测区域南康江婆围水自动站部署1台具备5G远程通讯、自动起降、自动执行任务、自动充电的无人机智能基站（包含无人机1台），构建高效、全面的低空智能感知平台，实现对入海河流沿岸支干流养殖废水排放、水体表面异常状态、海滩垃圾、工程设施监控、违规人类活动同步巡查和实时监控，并将数据实时上传智能感知平台，自动导出季度常态化巡检报告，供后台管理人员查看以采取应对措施；从而提高巡查、预报、预警能力，提升管理部门应急反应速度及调度能力。

	
	二、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如下：
1.配备全新无人机自动智能基站1台（含控制平台）；
2.配备全新无人机1台；
3.需遵守《基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巡检服务技术要求》（YD/T 4917-2024），《无人机遥感测绘飞行管理信息要求》GB/T 45631-2025；
4.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技术要求：
（一）对无人机、智能基站的操作使用、软件分析等开展免费培训；
（二）技术服务期为3年，提供为期3年的免费保修服务；
（三）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并对设备故障提供48小时内现场响应与解决的服务；
（四）提供智慧平台的免费使用
（五）提供海滩垃圾、入海河流沿岸支干流养殖废水排放、水体表面异常状态、违规人类活动（人为干扰）的智能识别
（六）在合同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完成无人机智能基站部署；
5.采购标的的数量1、是否进口（无进口）。
6.项目分包情况（无）；
7.商务要求：
（一）采购时间：2026年4月
（二）采购地点：北海市
（三）服务要求：供应商提供为期3年售后服务（包含保险服务）
（四）交付期限：在合同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完成无人机智能基站部署。
（五）交付地点：甲方指定
（六）项目金额：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差旅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8.其他商务要求；
（1）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须盖公章）；
（2）有效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须盖公章）；
（3）有效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委托代理时必须提供，须盖公章）；
（4）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证明（查询结果截图须盖公章）；
（5）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须盖公章），如注册未满3年，以营业执照注册时间起算，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不得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6）关于本项目的报价文件（须盖公章）；
（7）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说明和资料（如有请提供）。
9.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甲方按分期支付方式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费，甲方自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50%，验收通过运行满6个月后支付合同尾款。
10.包装和运输，售后服务，保险等；
（一）包装和运输：所有设备须采用专业包装以确保运输安全，并将所有作业设备妥善运抵指定地点。
（二）售后服务：须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并对设备故障提供48小时内现场响应与解决的服务。
（三）保险：提供无人机相应的保险服务3年。
11.政府采购政策：
（一）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法人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资格，为国内注册且有效经营范围具备生产或经营本次采购项目要求的供应商；
（二）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12.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以及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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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配置清单
	全新无人机自动智能基站1台（含控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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